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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為建立及增進晶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晶彩)所有員工及主管的廉潔觀念，並明示其職業道

德之標準，且於發生利益衝突時，提供明確的指引及準據，特訂定本規範。 

2 適用對象：全體員工及主管(以下簡稱同仁) 

3 權責： 

3.1 人資單位權責：負責本規範的實施與解釋。 

3.2 單位主管權責：負責督導所轄員工遵守本規範。 

4 定義： 

4.1 不當餽贈，係指無償或以不相當之對價，而收受、要求或期約財物或其他具有經濟價值之權利或利

益。 

4.2 不當飲宴應酬，係指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或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之飲宴或其他應酬活

動，或出入不當場所，致影響晶彩形象者。 

4.3 請託關說，係指其內容涉及晶彩具體營運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

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疑虞之文字、語言活動或行為。 

4.4 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係指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晶彩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4.4.1 營業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4.4.2 正在尋求、商洽、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4.4.3 其他因晶彩營運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4.5 商務禮儀，係指基於商務需要，在國內（外）參訪、參展、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

禮貌、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正當活動。 

4.6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係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其市場上交易價值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者。但同一年度

來自同一來源其累計受贈之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上限。 

5 規範內容： 

5.1 同仁應認同晶彩之精神及宗旨，踐行晶彩之核心經營管理理念，並熱愛本職，忠於職守，熟練掌握

職業技能，自覺履行職業責任，注重工作效率，保護晶彩的合法利益。 

5.2 同仁在職務活動中，須公平對待晶彩的客戶和供應商，其有管理領導職務之同仁，須公平公正對待

其管理領導範圍內的所有同仁。在履行職務和對外往來中，不得有損於晶彩之公平廉潔聲譽。 

5.3 同仁須嚴格按照有關規章、制度條款執行職務，確保晶彩的各項營業紀錄準確、清晰。 嚴格禁止

在其中舞弊、弄虛作假或有其他不良行為。 

5.4 同仁在一切職務活動中，應當樹立保護晶彩資產並使晶彩資產應用於合法範圍之意識，依法保護晶

彩資產，確保其有效被使用。 

5.5 同仁有權利及義務向晶彩反應其本人或其他人違反國家法律、晶彩內部管理規定及本規範之行為，

晶彩對反應者身分將予以保密，不容許且嚴禁任何人進行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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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同仁不得參與可能導致與晶彩有利益衝突之活動，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活動： 

5.6.1 占有、侵奪或損害應當屬於晶彩營業活動範圍之機會。 

5.6.2 利用晶彩資產、信息或商譽謀取個人利益。  

5.6.3 在與晶彩有競爭關係、利益衝突或利益衝突可能之法人、非法人團體、組織或其他單位，

以任何身分任職。 

5.6.4 從事與晶彩有競爭性質之活動。 

5.6.5 接受可能影響決策及有損獨立判斷之不當餽贈。 

5.6.6 以任何手段向政府官員提供、給予或承諾給予金錢和其他有價值的物品。 

5.7 同仁在職務活動中可以交換非現金之禮節性紀念品，但不能因此影響營業上之正常往來，亦不能超

逾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5.8 同仁代表晶彩購買商品應遵循晶彩之採購政策，在職務往來中不允許有賄賂、收取回扣、不當餽

贈、優惠交易、誘惑或其他不正利益之情形。 

5.8.1 下列情形推定其為同仁本人接受餽贈： 

5.8.1.1 以同仁配偶、直系血親、同財共居家屬之名義收受者。 

5.8.1.2 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同仁本人或前款之人者。 

5.9 同仁必須遵守晶彩關於營業秘密保護之相關規定，不准洩漏或擅自使用任何與晶彩有關之機密資訊

或資料。  

5.10 餽贈或招待之限制 

5.10.1 同仁不得接受或參加其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或招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無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之疑虞，亦非直接或間接求取之偶發情況，則不在此限： 

5.10.1.1 因商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5.10.1.2 公開舉行且邀請一般人參加之餐會。 

5.10.1.3 價值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之廣告物、促銷品、紀念品、禮物、折扣或服務。 

5.10.1.4 價值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之飲食招待。   

5.10.1.5 於無適當食宿場所之地辦理相關事務，而由事務往來者於其場所提供與一般工

作人員同等之食宿。  

5.10.1.6 於交通不便之地辦理相關事務，須使用事務往來者提供之交通工具。 

5.10.1.7 因商務目的於正當場所開會並附餐飲，邀請晶彩派員參加。 

5.10.2 前項第六款及第七款之情形，契約約定應由該事務往來者提供時，從其約定；契約未約定

者，該事務往來者得向晶彩請求支付其提供食宿或交通工具所生之必要費用。 

5.10.3 餽贈之價值逾新臺幣一千元，其拒絕或退還有困難者，須於獲贈或知悉獲贈日起三個工作

日內填寫「廉潔事件登錄表」，簽報該單位主管、事業群主管核准，檢同該餽贈交由人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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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進行登錄。但出差在外者，該三個工作日係自其人在晶彩廠區之日起算。 

5.10.4 人資單位對於同仁依本規範，將他人之餽贈送交處理者，應視該餽贈之性質及價值，研擬

付費收受、歸公、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方案，經簽報事業群主管核定後執行，處理結果並

應知會該同仁及相關單位。 

5.11 同仁不得有下列行為： 

5.11.1 未公正辦理採購。 

5.11.2 營私或公器私用。 

5.11.3 利用職務關係募款或從事商業活動。 

5.11.4 利用職務所獲非公開資訊圖私人不正利益。 

5.11.5 任職期間同時為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所僱用。 

5.11.6 張貼或懸掛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之廣告物。 

5.11.7 利用職務關係媒介親友至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處所任職。 

5.11.8 利用職務關係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有借貸或非經公開交易之投資關係。 

5.11.9 要求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提供與採購無關之服務。 

5.11.10 為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請託或關說。 

5.11.11 意圖為私人不正利益而高估預算、底價或應付契約價金，或為不當之規劃、設計、招標、

審標、決標、履約管理或驗收。 

5.11.12 藉婚喪喜慶機會向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索取金錢或財物。 

5.12 同仁出席其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籌辦或邀請之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而支領費用，

其每小時費用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 

5.13 同仁受其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之邀請撰寫文稿、著作而支領費用者，其每千字費用不得超過新臺幣

二千元。 

5.14 如有5.12、5.13所示情形者，應事先填寫「廉潔事件登錄表」，簽報該單位主管、事業群主管核准，

交由人資單位登錄後，始得為之。 

5.15 各單位主管應加強所轄同仁之品德操守進行考核，發現有財務異常、生活違常者，應立即反應及處

理，同仁有違反本規範之行為，其主管知情不予處理者，晶彩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5.16 各單位受理餽贈、飲宴應酬或其他涉及廉潔倫理事件之知會後，人資單位應即予以登錄建檔。 

5.17 同仁違反本規範經查證屬實者，晶彩得視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予以懲處；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

司法機關處理。同仁踐行本規範有重大具體優良表現，堪為典範者，簽報予以獎勵或表揚。 

6 參考文件： 無 

7 使用表單： 

7.1 廉潔事件登錄表 

8 本辦法經總經理核定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亦同。 

 


